
【志學國小意外傷害暨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】02.24 

 

辦公室教師、同仁應協

助安撫並通知校護。流

感及新冠肺炎期間，可

視學生不適情形直接

給予戴上口罩 

校園內發現傷病，老師或

上課老師速請他人陪同前

往辦公室或通知校護、導

師、行政人員（請先初步

處理或詢問不適情形） 校護進行傷病狀況評估 

（身體不適、創傷） 

一.狀況輕微 

緊急傷病事件 

三.狀況嚴重且 

   有生命危險 

二.需送醫處理 

   但無生命危險 

校護填寫傷病處理回報單或記錄表，持續追蹤與關懷。 

校護初步處理後通知:導師

導師或兼行政老師通知家

長教導主任與校長 

若需要由學校送至醫院、則由

校護或行政人員護送至醫院

（健保卡、保險） 

由
校
護
直
接
處
理 

行政人員聯絡救護車，由校

護維持生命徵象並與兼行

政老師一起護送就醫。 

通知: 導師導師或兼行

政老師通知家長教導主

任與校長 

（健保卡、保險、校安通報） 

其它: 

4. 若屬｢狀況輕微｣兼行政老師與行政人員及全校教師都可協助處理。 

5. ｢回報單｣交予導師家長導師(視需要於晚間打電話向家長說明） 

6. 若屬發燒情形，除為學生戴上口罩外，在等待家長帶回就醫期間，應於

保健室留觀。（持續追蹤與關懷） 

7. 課務排代。創傷原因的了解及改善（課程、設備…）。 



【志學國小學生身體不適處理流程圖】109.02.24 

 

辦公室教師應協助安

撫並通知校護 

老師發現學生身體不適，請先初步

詢問學生不適情形，再請另一學生

陪同到辦公室找校護 

校護進行評估 

（身體不適、創傷） 

一.狀況輕微 

身體不適事件 

三.狀況嚴重且 

   有生命危險 

二.需送醫處理 

   但無生命危險 

校護填寫傷病處理回報單或記錄表，持續追蹤與關懷。 

校護初步處理後聯絡交通工

具，並通知:導師導師或兼

行政老師通知家長教導主任

與校長 

由校護或行政人員護送至醫院

（健保卡、保險） 

由
校
護
直
接
處
理 

行政人員聯絡救護車，由校

護維持生命徵象並與兼行

政老師一起護送就醫。 

通知: 導師或兼行政老

師通知家長教導主任與

校長 

（健保卡、保險、校安通報） 

其它: 

1. 若屬｢狀況輕微｣兼行政老師與行政人員及全校教師都可協助處理。 

2. ｢回報單｣交予導師家長導師校護（兼行政師）……。（持續） 

3. 課務排代。創傷原因的了解及改善（課程、設備…）。 


